
专栏：道德经济学的中西传统与国家治理

从道德经济 （学） 传统看
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谭安奎

【摘要】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
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
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
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
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
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
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
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
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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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我们对治理或善治的讨论虽然充满含混和歧义，但
是，对国家（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解或设想总是其中不可或缺
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相关的讨论就会关涉某种至少是隐含的国家理论，以
及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预设。事实上，肇兴于西方的治理概念和相关
理论，包括多中心的主张或去中心化的诉求，本身就是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传
统的延伸。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西方１８世纪以来逐步趋于成
熟的一个学术领域，它可以泛指一切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说，但就实践而
言，其最具影响力的则是一套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或限制政府干预的主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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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关于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公共话语，其实受限于这个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内部也经历了重要变化。

概念或理论背后的预设，往往就是最值得反思的对象。本文要探讨的正是
上述主流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对立面———所谓的道德经济学及其在治理问题上的
意涵。当然，道德经济学有时又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两个看
起来相互对立的定位，缘于对道德经济学的不同理解，这本身就是本文将会讨
论的问题之一。此外，本文标题中使用的“国家治理”一词，可能被认为是对
中国政治与学术语境的迁就，但它更多地乃是出于学术本身的理由。因为本文
的分析将表明，道德经济学的主要启发在于，我们要超越西方治理理念背后的
主流政治经济学假定，把经济纳入一个更厚重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并在现代
社会重申治国才能（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ｓｈｉｐ）的意义。相对于西方的“治理”概
念而言，“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等术语似乎能够更好地传递这些含义。

一、道德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二元对立抑或一分为二？

西方所谓的“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当其指向经济模式或经济形态以及相应的经
济行为时，我们可称之为“道德经济”或“道义经济”；当其指向一种较为系
统的经济观念乃至经济学说时，我们便可称之为“道德经济学”或“道义经济
学”。由于相对于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经济学而言，道德经济学的概念史相对
较短①，理论化程度甚至概念的使用频率都相对较低，共享的基本理论假定也不
那么明晰，因此，道德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之间有时候似乎难以划定明确的分界
线，尤其是在描述经济行为和经济观念的时候。例如，如果我们着眼于农民的
某些经济行为，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经济模式。但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这些
行为所体现的某些独特的观念，我们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农民的道德经济学。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道德经济”或“道德经济学”可能本身就会被视
为一种概念上的悖论。因为我们习焉不察的观念认为，经济乃是纯粹理性的行
为和系统，它本质上就是中性的、去道德化的。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从道
德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它可能恰好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和后世经济学的深刻偏见。
一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经济，将其视为基于赢利动机的、纯粹理性化的生
产、交易模式，那么，前现代甚至没有真正的经济存在。例如，著名古典学家
芬利（Ｍ Ｉ Ｆｉｎｌｅｙ）在其《古代经济》一书中就提出，严格说来，此书讨论的
是并不存在的事物，“仅仅出于和经济很少或者没有关系的原因，我们才可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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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考察，“道德经济学”这一术语可以确定的出现时间是１８３０
年代前后，具体参见《共有的习惯：１８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Ｅ Ｐ 汤普森，２０２０：４０２）。



论‘古代经济’”（Ｍ Ｉ 芬利，２０２０：１８４）。而下文中将会提到，前现代的经济
常常被道德经济学家们视为道德经济的范例。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道德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一种明确的二分法，它们被当作两种不同的学说，
而且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相对于被政治经济学视为理所当然的市场经
济，道德经济学强调一种与之对立的道德经济。而要理解道德经济（学）的意
涵，我们首先要区分其中“道德”的两层不同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狭义的，它指的是经济行为有某种内在的道德约束，而边缘、
弱势群体的道德诉求，尤其是其生存诉求常常最直接地表达了这种道德要求。
道德经济学的核心被认为是一种关于人类品格的本质主义概念（蒂姆·罗根，
２０２０：９ － １２）。换言之，它建立在对人性或者说一种应然的人格特征的理解之
上，经济行为应当在此基础上去展开，而不是让自利的理性经济行为反过来压
倒对人性的规范性要求。道德经济学家们不仅强调经济的道德内容，而且往往
着眼于边缘群体，包括他们在极端情境下的诉求或日常行为方式，这一点令人
印象深刻。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Ｅ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聚焦于英国工人阶级
形成时期的悲惨处境，以及历史上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而美国的人类学家与政
治学家斯科特（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对前资本主义时代和地区农民群体的研究影响深
广。这些边缘群体的日常经济行为与诉求，包括他们在面临生存危机时的行为
模式，既不是建立在单纯的生存必然性之上的反应，也不是对纯粹的效用最大
化的追求，而是体现了一种将生存融入其中的独特伦理。至于这种伦理的实质
内容，本文第二部分将会具体讨论。

第二层含义是广义的，它不囿于特定的道德规则或道德情感，包括对弱势
群体状况的道德反应，而是注重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的维护。它尤其强调
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更不能以自身的逻辑对社
会生活进行全面支配，否则，社会就有崩溃之虞。生存危机也好，道德败坏也
罢，都是相对表面的危机，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系统的瓦解。有研究
者指出，对２０世纪的道德经济学家们来说，“道德沦亡的场面已经被对社会崩
溃的恐惧所代替”（蒂姆·罗根，２０２０：６）。道德经济学这种广义的道德关怀，
使之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越界所带来的破坏力抱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经济
史家波兰尼（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嵌入关系提供了或许是最具刺
激性的对照说明。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经济都是浸没在社会关系之中的，
但“一战”前约一个世纪市场自发调节的高歌猛进，试图把一切都商品化，它
其实在塑造一种“市场社会”的乌托邦。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在这里，
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
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论断的意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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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卡尔·波兰尼，２０２０：５８）。市场社会的乌
托邦追求，实质上是一种让市场反噬社会的冲动，因为经济不但几近从社会中
脱嵌了，它甚至试图让整个社会系统依照经济的逻辑来运转。

上述两层含义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让道德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
传统的对立面，因为后者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的理性化、独立性和自发性。这就
形成了道德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二元对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传统二分法中，
社会很多时候就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内容的市民社会，它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系统。即便是对这种二分法持有保留的批判观点，也不过是提出了由行政系
统（强制性国家权力）、公共领域和经济系统构成的三元结构，但它依然强调各
个领域有自己的整合原则，它们分别是行政管理权、社会团结和金钱。问题只
在于这三种资源之间要获得某种平衡，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整合之需（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１９９６：２８）。在这个模式中，经济的独立性仍然是被认定的。但道德经济学则从
根本上否定经济领域拥有独立性，从而试图表达一种对立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但道德经济学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理论的可能性变
得可疑。一是，它主要以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
因而也被视为左翼思潮的思想坐标。他们最为出色的工作，似乎主要在于剖析
资本主义或现代市场经济的缺陷，或者是表达一种防卫的态度。汤普森就认为，
道德经济学要表达的特殊含义是非市场、非货币化的关系、准则和观念，而且
它本身是带有反应性、抵抗性和防御性的，“在农民社区和早期工业社区里，许
多‘经济’关系是按照非货币的准则来调节的。这些非货币准则一直作为一套
习俗和惯例存在着，直至受到货币关系合理化的威胁，才自觉意识到它们作为
一种‘道德经济学’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道德经济学是在抵制‘自由市
场’经济的号召中产生的”（Ｅ Ｐ 汤普森，２０２０：４０５ － ４０６）。但一种批判性或
防卫性的主张，往往不足以变成一种建设性的替代理论。二是，道德经济学批
判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它凸显经济对社会的嵌入性的正面佐证，
基本上限于前现代的社会经济模式。前面已经提到，汤普森、斯科特的出色研
究主要聚焦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边缘地区与边缘群体，这是道德经济学的一个
重要特点。例如，斯科特在分析农民的生存伦理诉求时就承认，“这种前资本主
义的规范秩序，是在缺乏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社会条件下，建立在保障最低
限度的社会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意义上说，社会权利就是被突出渲染
的乡村道德”（詹姆斯·Ｃ 斯科特，２０１３：２３６ － ２３７）。相应地，更久远的古代
经济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赢利与使用之间的区分，也就成为道德经济学
的重要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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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特征难免给人一种印象：所谓的二分，归根结底不过是古今之分，
即前现代与现代之分。这种意义上的二分，可能让道德经济学的意义最多体现
于经济史的层面，即它仅仅是对前现代经济形态的理论概括，似乎不具有跨越
古今的普遍理论意义。而且，这一点还使之在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争议中采取了
明确的立场。在应该如何理解古代经济，包括如何对待它与现代经济的关系问
题上，曾有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分。这种区分认为，古今经济是一个连续体，
它们只有量（规模、程度等）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区分，古代经济的原始性仅
仅在于其量的弱小。但另外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解释范式则是形式主义与实质主
义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经济就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有限资源的理性行为
过程，一切经济和社会关系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理解。而实质主义则强调经济嵌
入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根据这一范式，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具有性质上的
不同，经济从社会中脱嵌是现代现象。显然，道德经济学是经济史争论中的实
质主义者。但这个结论对它不太有利，因为它似乎再次将其价值局限于经济
史了。

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并非对立关系，前者
其实是从后者当中分化出来的。换言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特定的阶段出现
了某种裂变，其中一方承续或强化了自由市场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便是
道德经济学。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１９世纪末的德国。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学内
部分裂，一些强调共同福祉和政府干预的人，被贴上“道德经济学家”的标签。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分为二，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① 这种
“一分为二”的判断，把道德经济学放在现代政治经济学自身的脉络中，使之与
前现代经济模式拉开了距离。但既然是政治经济学内部的一分为二，就说明道
德经济学分享了政治经济学起点上的一些基本理念。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
现代政治经济学确如道德经济学所批评的那样，本质上是一种让经济与社会脱
嵌的主张，那么，它如何可能成为道德经济学的源头？

至此，对于道德经济学，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它是否能够
超越单纯的批判性姿态与前现代色彩，从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意义？二是，如果
它确实具有普遍意义，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是否能够回应或接纳它提出的批
评？第一个问题关乎道德经济学自身的实质内涵和理论地位，第二个问题则关
乎我们如何理解道德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评估
道德经济学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含义。接下来的分析将表明，道德经济学的普

·７·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①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说明，可参见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２０１８：２２１
－ ２２８）。



遍意义，在于它背后的“社会”想象，但这种社会想象本身却是开放的、不确
定的。而以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为代表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以一种特定的
社会想象———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商业社会观念———为前提的，我们因此可以将其
视为道德经济学的一种特定形式。如此看来，政治经济学在其开创时期就意味
着对市场与社会的某种综合。只不过，这种综合并未真正完成，也远未耗尽道
德经济学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潜能。

二、在经济之外：道德经济学的普遍性与“社会”问题

道德经济学往往聚焦于穷人／农民等边缘群体，似乎他们才是道德经济的行
为主体；它特别关注边缘群体在危急时刻对生存所需的处理方式，似乎生活必
需品是道德经济所处理的核心对象；它尤其强调边缘群体与生存相关的行动理
由，似乎道德经济是由他们的生存需求所驱动的———而它之所以被称为“道德”
经济学，或许是因为它把他们的生存需求道德化了。道德经济学要成为一种具
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它就必须克服这三个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偏狭印象。

先看主体。道德经济学常常与边缘群体的抵抗、骚乱联系在一起，它因此
甚至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而汤普森也承认，“穷人的经济学仍然是地方性
的和地区性的，是从生存经济学中派生出来的” （Ｅ Ｐ 汤普森，２０２０：２３７）。
如果道德经济学因此被贴上穷人经济学的标签，它的价值就注定只能限于有限
的道德批判了。但前文已经指出，道德经济学所谓的道德，有其广义的含义。
相应地，边缘群体虽然可能是最直接、最活跃的行为主体，但这绝不意味着他
们是唯一的利益或道义相关者。在分析“市场社会”乌托邦追求所带来的反向
社会保护运动时，波兰尼特别强调，这种反向运动不可归结为阶级利益或经济
利益，“使事情发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尽管维护这种利益的责任
以及利用这种利益的可能性，更倾向于落到人口中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
身上。看起来合理的做法是，不要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
而应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卡尔·波兰尼，２０２０：１７０）。如果我们
透过边缘群体的行动看到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内核，那么，道德经济的主体就
应该囊括社会所有人———边缘群体之外的人即便在社会保护运动中是相对消极
的主体，在道德经济学试图维护的“社会”中则一定是正常的行动者。当然，
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道德经济学的背后，看来隐含着一种有
待澄清的社会想象。

再看对象。道德经济学对谷物贸易、粮食骚乱等议题十分关注，它们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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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边缘群体的生死。道德经济学的取向非常鲜明，它主张至少在生存必需品
的问题上，政府应当突破私人财产权的限制，摒弃自由放任的教条。更有甚者，
在政治经济学与道德经济学的争论中，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不是现代性与传
统主义之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其他领域中为自由辩护，然而却在谷物贸
易自由问题上抽身而退”（伊斯特凡·洪特，２０１６：３８８）。也就是说，生存必需
品的问题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它在倡导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差不多成
了一块“飞地”。但这可能触碰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对私人财产权的基本信念。
其实，中世纪晚期以来，特别是从阿奎那开始，私人财产权与穷人生存必需品
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阿奎那以降的自然法理学传统以
原始共有为起点，然后从理性和自然法角度出发对私人财产权进行辩护。但它
同时表明，在饥荒等极端情况下，私人财产权将被穷人的生存需求所压倒，这
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原始共有状态。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一直难以得到
妥善解决，生存必需品压倒私人财产权也基本上被当作一种例外情况。因此，
道德经济学要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理论，就不能限于对生存危机状况的应急式
道德反应或慈善心态，而是要尝试为满足生存必需品提供一种与私人财产权相
容的理论解释。它特别需要阐明的是，为什么对生存必需品的满足是维护“社
会”的需要。因为根据道德经济学的判断，如果因自由市场的信条而不顾部分
人的生存所需，就意味着社会的崩溃。而这就再次意味着，道德经济学要有自
己明确的社会观或社会想象。

最后看动机。也许，道德经济学最突出的一个理论焦点是它就人性和行为
动机的基本假定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它强烈质疑政治经济学把赢利———遑论
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的动机预设。这样的动机假定如今对我们来说几乎是
理所当然之事，但在道德经济学家们看来，它其实是让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最
深刻的根源，因为它表明社会关系对经济本身失去了本应具备的限制能力。在
这方面，波兰尼有两个一正一反的思想史判断特别值得注意。他认为，亚里士
多德对家计（ｏｅｏｎｏｍｉａ，它被认为是古代经济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是后世“经
济”一词的词源，但它的核心原则是使用，而非赢利）与赚钱获利之间的区分，
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最具预言性质的贡献”（卡尔·波兰尼，２０２０：５４）；
而斯密关于人类一开始就拥有交换、交易之本性的说法，则是误读了历史，而
且“没有任何对历史的误读比这句话能够更准确地预言未来”（卡尔·波兰尼，
２０２０：４３）。① 这两个论断意味着，在波兰尼看来，把赢利作为基本的动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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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主要是一种现代经济思维。当然，这不是说古代人没有像现代人一样的经济行
为，而是说，古代的经济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对利益最大化的认知之上的①。现代
意义上的理性经济行为在古代社会也是存在的，甚至其必要性也并未被否认，
但这类行为及其动机的价值则往往被贬低。从古代到中世纪，放高利贷一直在
道德上难以被正当化，这就是典型的例子。而正是对赢利动机的不同态度，而
非这种动机本身的有无，构成了古今经济的关键分野。

道德经济学强调的行为动机确实不是利益最大化。例如，在斯科特看来，
“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
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詹
姆斯·Ｃ 斯科特，２０１３：５）。学术界已经非常熟悉道德经济学家们关于“生存
伦理”的说法，其大意是指，弱势者以是否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来决定是否行
动以及行动的方式和范围；而其背后的观念则是，社会应当以弱势者能够维持
生存为前提来安排相互关系，并提供相应的保障。但这种以弱者生存为中心的
观点，很容易对我们理解道德经济学造成误导，仿佛道德经济不过就是生计问
题。事实上，斯科特本人的研究就表明，即便是穷人，他们的行为也有更深层
的动机，那就是对身份、地位的捍卫：“贫穷远远不是卡路里或现金不足这样一
个简单的问题……就村里大多数穷人而言，贫穷更多地代表着对他们在村庄内
日常地位的威胁。任何农村社区都有可能在文化上确认一套最低限度的行为准
则，用于界定在当地社会中完整的村民身份” （詹姆斯·Ｃ 斯科特，２０１１：
２８８）。在西方经济史的研究中，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托尼（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芬
利等都强调传统经济是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同样，在中国人所熟悉的朝贡
体系中，重要的也不是商品或利益本身，而是通过它们彰显出来的身份与地位。
身份地位是需要在与他人相对而言的情况下才能确定的，或者说，它是在某种
伦理、社会结构中才能确定的。这就为道德经济学关于经济嵌入社会的基本取
向提供了进一步的注脚。它表明，道德经济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生计问题，它乃
是真正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再一次需要提出的问题是，道德经
济学究竟持有何种社会想象？

总结一下：从主体、对象和动机三个方面来看，道德经济学要证明自己的
普遍有效性，而不是作为单纯的批判者或献给前现代经济的安魂曲，它都要把
自己隐蔽的“社会”预设加以明确。道德经济学所谓的“社会”或“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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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济史上的古今之争，尤其是在人性和动机假定问题上，我们应该区分经济模
式与经济行为。关于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可参见黄洋：“摩西·芬利与古代经济史研究
（代译序）”（Ｍ Ｉ 芬利，２０２０）。



质”是什么？一个可以把生存必需品的供给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统一起来的社
会，甚至一个超出生存必需品保障的、公平分配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道德经
济学要捍卫的究竟是何种身份地位，以及相应的何种社会结构？现在看来，道
德经济学的社会观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但是，这种模糊性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
开放性，它为道德经济的具体形态留下了空间。我们知道，虽然“从身份到契
约”的转变常常被理解为古今之变的重要标志，但现代政治经济学也有一种个
人主义的、普遍的平等地位的假定。那么，政治经济学究竟有无自己的社会想
象，从而以自己的方式满足经济嵌入社会的要求？如果有，那就证明道德经济
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二元对立可能是虚假的，或者至少是被夸大了，但道德经济
学的核心信念反过来也得到了确证。为此，我们就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处，
也就是斯密的思想。

三、市场经济与商业社会：斯密未完成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德经济学家眼中，斯密的形象较为复杂。一方面，作
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他被批评开启了一个糟糕的传统；另一方面，许
多道德经济学家也承认斯密不同于后来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斯密把政治经
济学当作立法者科学的一部分，经济事务因此还是要在政治学的框架内来理解。
本文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本身确实有重要的社
会观念作支撑，因此，它与道德经济学关于经济对社会的嵌入性的主张是相容
的。这个结论既可以说是在道德经济学的批判面前对政治经济学的捍卫，同时
也是对道德经济学之根本洞见的一种肯定。但本文并不止步于两种经济学在这
个意义上的“和解”，而是要进一步表明，斯密的工作乃是一种未完成的尝试，
相应地，道德经济学的潜力还有更进一步发掘的必要。

要探究斯密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观念，我们就要回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
文明社会史的讨论，而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关于社会四阶段的论说，即从渔猎、
游牧、农耕到商业社会的演进。文明社会史作为当时的一个学术领域，它把历
史基础与哲学想象融为一炉。斯密被喻为这个领域的牛顿，正因为除了历史之
维，他还基于一套人性论为商业社会及相应的自由价值提供了哲学基石
（Ｆｏｒｂｅｓ，１９７５：１９４）。四阶段说把商业社会作为文明的最高阶段。 《国富论》
甫一开篇就以劳动分工来解释生产力的提高，并据此提出了对商业社会的经典
表述。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化，每个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只能满足其需要的很小一
部分，他需要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与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进行交换。
这样一来，“每一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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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就变成了真正可以称作的商业社会”（亚当·斯密，２０１１：２４）。我们可
以看出，所谓商业社会，就是基于完全的劳动分工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
所谓人人都成了商人，并非是指人人都以经营为业或从事商业实践，而是说每
个人都处于分工、交换和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商业实践自古有之，但商业社
会却被视为最高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眼中的“文明社会”。

斯密还强调，劳动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
结果，虽然是非常缓慢的和逐渐的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
彼此交易的倾向”（亚当·斯密，２０１１：１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人性倾向与
商业社会具有高度的亲和性。更准确地说，它在商业社会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
开。在这个意义上，普遍人性与历史进程在商业社会中达到了高度契合，这就
是商业社会构成了文明社会史之最高阶段的原因所在。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社会
演进的观念，我们不能说现实中某个社会就是完完全全的商业社会。因此，商
业社会可以被视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概念①。斯密所说的人性是
普遍的，而不是指向原始人的。因此，当波兰尼说，斯密的人性观点是对历史
的误读，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斯密的误解。此外，波兰尼显然是把斯密所说的交
易、交换与牟利的动机直接等同起来了。然而，当斯密说人性中有一种交换的
倾向时，他指的是人们通过相互交换来满足需要，而且随着分工愈益深化，人
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也越深广。这里的重点在于相互依赖，它体现的是人的社会
性，而不是获取利润的动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人为了利润而生产和交换，
这固然是平常之事，但商业社会的界定性特征却并非这种特殊动机。其实，如
果非要指出与商业社会相匹配的行为动机，那么，就连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中对
商业社会持较强批判态度的弗格森（Ａｄａｍ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也认为，人们是凭着守
信、守时、开明等温和的“贸易理性”来行动的（亚当·弗格森，２０１０：
１６２）。这种温和的贸易理性，才是最贴合商业社会的气质，也是赢得他人信
赖的条件。

以相互依赖为核心的商业社会理论，造就了一种与早期现代契约论完全不
同的理论特质。关键差别在于，斯密和苏格兰启蒙学派一开始就有“社会”想
象，而在契约论者那里，起点是分散的个体，社会乃是以契约的方式进行人为
建构的产物。后者似乎与波兰尼所批评的“市场社会”更为接近。在波兰尼之
后，麦克弗森（Ｃ Ｂ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回溯到早期现代，认为霍
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等人的契约论背后隐含着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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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政体及其政治局限》（谭安奎，２０２１）。



的社会模式，即“占有性市场社会”。该社会模式不仅有产品市场，人的劳动力
也成了商品，而不再是其人格的构成部分；进而，市场关系影响和渗透到所有
社会关系当中（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２：４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所谓市场社会，
其实就是市场吞噬社会之后的状态。这与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构想建立在商业
“社会”的基础上完全不同。

如此看来，现代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所设想的经济模式确实是嵌入在社会之
中的，而且它意味着一种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以“贸易理性”为核
心的伦理准则。因此，它与道德经济学强调经济对社会的嵌入性这一根本取向
是一致的。那么，它能否回应道德经济学最直接的伦理关切，亦即边缘群体的
生存诉求？这个伦理关切之所以是最直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从社会
中的脱嵌对边缘群体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而且，有时候正是这种脱嵌在不断
地制造着边缘群体。对此，斯密其实给出了一个基于长期视角的功能性方案。
他认为，商业社会有一个显著优点，那就是它倾向于使生活必需品变得容易获
取。由于分工日益细化，不但生产力提高了，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可以在
分工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所需。斯密曾说，商业社会
中一个过着俭朴生活的普通日工，比身为一千个赤身野蛮人之首领的印第安人
王子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说，商业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它
展现了财富，毋宁说是它见证了普遍的富裕“推广到了最低层的人民”，于是，
“社会的所有不同阶级都变得普遍富裕起来”（亚当·斯密，２０１１：１１）。正因为
看到了商业社会和自由市场的这个巨大能量，斯密虽然在很多地方表达了对社
会底层劳动者的道德情怀，但在十分敏感的谷物贸易问题上却坚持了鲜明的自
由贸易主张。而如前所述，谷物贸易本来是道德经济学家们最自在的园地，同
时也近乎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块“飞地”。现在，基于商业社会的特殊功能，穷人
的生存需要与基于私人财产权的正义要求之间似乎有望达成和谐。这本是一个
让阿奎那以降的自然法理学家们备感纠结的问题，而在思想史家洪特（Ｉｓｔｖａｎ
Ｈｏｎｔ）看来，斯密为此给出了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而市场的优势，根本
上在于它可以实现财富的广泛扩散，从而解决需要与正义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
背景性条件———稀缺性限制（伊斯特凡·洪特，２０１６：４１８ － ４１９）。

这看起来似乎很完美。但正如我们说过的，商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理想
类型”概念，而克服稀缺性限制、让最底层的人群也获得生存必需品，最多只
能是它的一项基于长期视角的功能。这就使之在边缘群体当下性、即时性的需
求面前显得较为脆弱，它似乎缺少了道德经济学的现实感。因此，道德经济学
家很自然地提出了批评：“缺粮和饥荒总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事情，而医治
短期的危机，亚当·斯密却只有长期发展的药方”（Ｅ Ｐ 汤普森，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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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事实上，它不但是长期的，而且难免是理想的。如果特定的群体在特
殊情境下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能力渡过难关，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政治经济
学真正解决了道德经济学的关怀。这说明，商业社会本身太“薄”，它除了相
互依赖、自由交换的关系与伦理，还缺乏足够厚重的社会、伦理想象，以有
效应对道德经济学的质疑。

更严峻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商业社会，它似乎缺乏自我维系的
力量，甚至可能因此走向自我挫败。体现等级化身份、地位的传统社会，总是
有一套与之相应的权力结构。但商业社会看似是一种缺乏明确政治内容的纯粹
“社会”想象。当然，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商业社会理论其实也有自己的政治维
度。这主要表现在，它打破了传统的政体分类框架，提出了与“商业社会即文
明社会”这一判断相一致的“文明”政体标准。例如，与传统的“君主国／共和
国”二分法不同，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认为，即使是当时欧洲的绝对君主制，
也已经文明化了，它们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财产权利和自由的经济活动
得到保障。基于这一理由，休谟和斯密都提出了“文明君主国”的概念①。无
独有偶，１８世纪许多欧陆思想家对开明专制颇感兴趣，甚至有“合法专制”一
说，其理由之一也正在于它可以为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经济活动清除障碍（马
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２０１７：４１６）。因此，文明政体的要求不高，诸
多政体形式原则上都可以归入其中，只要它们不与商业社会的基本价值相冲突。
然而，即便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商业社会和文明政体，在其持续的自发运转过程
中，市场或资本的力量（我们暂且不考虑资本与权力结盟的可能）却完全可能
打破商业社会本身所强调的普遍的相互依赖，并重新制造大量特定的、单向的、
甚至是个人化的依赖与支配关系，例如，穷人群体对富人群体的依赖、工人对
资本家的依赖。商业社会之所以是自由的，不在于人们没有对他人的依赖，而
恰恰在于依赖的相互性、普遍性和匿名化。正如斯密所说，每一个商人的生活
资料，不是从某一个特定的他人，而是从千百个顾客的眷顾中得来的，因此，
“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仰仗他们全体，却并不绝对依赖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亚当·斯密，２０１１：３５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讲，他们本身也是千百个其他人
的顾客。这正是“相互”依赖的本意。而商业社会中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完全
可能把商业社会本身及其珍视的自由价值破坏掉。对于这个过程，文明政体却
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它纯然是消极的。

以上分析表明，商业社会没有一套关于社会公平的政治伦理来应对可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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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可参见《论政治与经济》（大卫·休谟，２０１１：７２）、《国富论》（亚当·斯密，
２０１１：６６６）。



现的边缘群体及其需求，单纯的文明政体则缺乏节制资本的力量，因而不足以
捍卫商业社会本身。简言之，商业社会太薄，文明政体太弱。其结果便是，普
遍的相互依赖关系及相应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斯密开创的现代政治经济学，
试图把市场与商业“社会”进行综合。现在看来，这种综合远未完成，经济与
社会有不断脱嵌的风险，而这就反过来证明了道德经济学再次出场的必要。我
们需要激活市场，但也要节制市场的力量；我们需要制约权力，但也要仰赖更
多的权力。这种充满张力的图景构成了现代国家治理与治理之学的基本语境。

四、寻求新的综合：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道德经济学的再次出场，最终是要让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之中。而这个社会，
应该是一个比商业社会在伦理上更厚重的共同体。它需要超越基于功能性考虑
的长期／短期视角之分，转向维护相互依赖关系的社会公平视角。它因此需要有
更强的公共权力来实现和维持这种公平。但同样基于相互依赖关系的考虑，对
更强的公共权力的引入也要超出政府权能的层次（例如总是局限于自由放任与
政府干预之争），转而着眼于平等共享权力的政治之维。当然，既然强调普遍的
相互依赖，就意味着这一切又应当以对个人自由与财产权的基本尊重为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我们迈向一种新的综合，它需要一种更厚重
的共同体作为经济嵌入其中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通过这种综合，最终把
波兰尼所说的自发的反向社会保护运动变成自觉的社会或政治共同体建构。基
于我们对道德经济学的广义理解，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要探索一种更高阶的道
德经济学。当然，从政治经济学与道德经济学“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新的
综合也就是要再次合二为一。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厚重的社会或共同体想象，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财
富分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问题———虽然后者与道德经济学有着更直观的联系。
相反，我们如何理解和想象社会，反倒是思考正义问题的前提。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在构造正义理论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深刻判断，即“各种各样的正义观乃
是不同社会观的衍生物”（Ｒａｗｌｓ，１９７１：９）。他把社会理解为一种世代相续的
公平合作体系，在此基础上他才能设置推演正义原则的种种初始条件。这种正
义观构造的起点，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问题，即公共权力的行使如何能够满
足政治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要求：“只有当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为我们的政治
行动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的，而且我们也合乎情理地认为其他公民也可以
合乎情理地接受那些理由，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才是恰当的”（Ｒａｗｌ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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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１）。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呼应作为公平合作体系的社会观念或政治共同
体观念。至于正义原则所要求的种种个人自由权项（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以及对财富的平
等分配，都不过是公平合作体系或政治共同体的实质内容。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从这种共同体观念出发，行为动机的假定就既不是纯粹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诉求，
也不单是寻求财富平等分配或解决边缘群体生存需求的道德情感———虽然我们
在罗尔斯构造政治共同体的理论推演中可以同时看到它们的影子。这给我们的
启发就在于，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和运行，需要真正的、更高层次的理
论综合，而且首先就是对人性和动机的再理解①。当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不
是一个合理的政治理论，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它无疑可以被视
为寻求更高层次理论综合的一次尝试。

相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理论综合着眼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
维持。经济以及相应的行为动机只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独立的部
分，更不是支配性的部分。这就提供了一个与主流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相当不
同的思路。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单一动机假定以及对市场逻辑的依赖，它以更
健全的人性假设、更多维度（包括伦理、经济、法律、政治等）的理论观照，
试图回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要求。换言之，它其实是一种整全性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国家治理之学。而这种整全性，被认为是政治哲学本来的、却
被后世淡忘了的特性：“政治哲学是一门整全性的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关于人
的科学，因为它把自然本性的所有方面，包括友好的、中性的、带有敌意的方
面都囊括在源于人的周全思虑的法律之下。它建立在思虑周全之人对自然本性
的精微省察之上，这些思虑周全之人完全理解政治生活在其自然基础之上保持
平衡时的那种不稳定性”（Ｃｒｏｐｓｅｙ，１９６０：１１）。② 这样的政治哲学着眼于人的复
杂性，探究关乎共同体整体福祉的整全性知识。它会强调治国才能的重要性，
而不是依随经济学家们对人性的偏狭假定，让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完全接受理
性行动者们自发行动的后果，从而使政治哲学让位于经济学和政治科学。

当然，我们要再次澄清，斯密还只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立法者科学的分支。
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定位为富国裕民，以至于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很
不屑地批评他将经济学当作政治家的“处方本”了（约瑟夫·熊彼特，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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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动机假定是综合性的，它是由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合情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整合而成的相互性（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对此所做的分析，可参见拙著《公共理性
与民主理想》（谭安奎，２０１６）。

这里所说的整全性，指的是它要统摄生活的诸多领域，包括对人性复杂性的考量。
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哪怕是后来的“政治的”自由主义，也有极高的整
全性。



２９１）。现在看来，熊彼特的批评或许反倒证明了斯密思想的价值。恰恰是在斯
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那种基本的、关于政治学和治国才能的真理先是
被怀疑，然后被忘却”（Ｗｏｌｉｎ，１９６０：３３）。道德经济学的意义，最根本的其实
不在于它对边缘群体的关注，而在于它对经济嵌入其中的社会，以及对共同体
的整体福祉的关切。这种关切要求它像传统的政治哲学那样，抱持整全性的追
求。难怪有人如此定位道德经济学家：“他们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研究经济
学所抛开的一切事物的理论家”（蒂姆·罗根，２０２０：９）。现代国家治理，确实
仰赖这样的整全性思路，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
公平等要素，让它们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构成性内容，而且能够相互协调。

中国的国家治理日益强调系统性思维，并把目标定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相对于西方主流的治理理论，这种整全性的治理思维更考验治
国理政的智慧，但也确实直面了现代国家治理对治国才能的需求。如何为这项
工程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促成政治共同体的成长，也面临着自身的一
些特殊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塑造了独特的动力机制，它与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成长之间存在着有待克服的
张力。这种动力机制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启了国家推动的个体化、市场化进程。新中国成
立后的集体化打破了原有的地方性文化与权力结构，包括原有的家庭关系模式，
让国家和政治成为个人忠诚的直接对象。结果，集体化同时变成了一个个体化
的进程。改革开放后，由国家力量逐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与全球的消费主义
文化一道，最后形成的结果不仅是进一步的个体化，而且是极端实用化的、个
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权力推进集体化与市场化的一个
非预期的后果，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重大的悖论。有人基于对农村生活变迁的研
究充分揭示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
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这听上去颇具讽刺意味”（阎云翔，２０１７：２６２）。这
种极端形式的个体化实质上是“社会”不断被消解的过程，这是它与西方基于
工业化、城市化的个体化进程的不同之处。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又看到了
第二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即国家推动的道德经济，尤其是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
体系、脱贫攻坚的政治实践，以及共同富裕的恢宏愿景。第二种动力机制在很
大程度上又可以被视为以国家力量重建社会的努力。

一方面是消解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重建社会的意愿。我们当然也可以
把这两个对立面理解为国家治理的动态调适，但国家权力作为共同的动力之源，
恰恰使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艰难。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体化和市场化，意味着我们
甚至连上文中讨论的“薄”的商业社会，以及它所要求的“贸易理性”、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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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依赖关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人将这种个体化的结果称为“无公德的
（ｕ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个人”（阎云翔，２０１７：２５５）。那么，在这样的个体化的基础上，
国家力量的推动如何能建成更厚重、更公平的社会意识或共同体感呢？在此背
景下，国家推进的道德经济，有可能面临伦理共识的匮乏，从而缺乏有力的
“社会”支撑。而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在现代社会必须依赖于广泛参与和自
组织的政治、社会生活经验，以便形成全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担责的伦理观念。
如若不然，社会福利的供给和共同富裕的追求就可能被视为道德经济学家眼中
的“乡村道德”以时空倒错的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再现。这再次表明，对社会本
身的培育或建设，亦即对政治共同体的塑造，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石。国家权
力在夯实这一基石方面的作用及其限度，仍然是极为核心的问题。考虑到西方
政治经济学与道德经济学之间未尽的争论，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不仅有益于
中国的国家治理事业，同时也可能是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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